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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事实
残障女性及女童占世界女性人口近五分之一，1但其在各种场合遭遇基于性别的暴力（以下简称“性别暴

力”）的几率至少是非残障女性的两到三倍。2并且，她们遭受凌虐的时间可能更长，往往导致更严重的伤

害。3除了遭受与其他女性同样类型的性别暴力，残障女性还会因为其残障遭受特殊形式的暴力；她们在逃

离暴力和寻求司法救济方面也面临特殊障碍。然而， 现行关于性别暴力的法律、政策和项目鲜少关注残障

女性及女童的需求，目前也很缺乏准确、全面的按性别和残障进行分类的数据。

对残障女性及女童免遭性别暴力的权利的侵害

什么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世界卫生组织将针对女性的暴力定义为“无论是在公共场合或私人生活中，任何基于性别的、对女性造成

或可能造成其身体、性或精神伤害或痛苦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对女性进行强迫或任意

剥夺其自由的行为。”4 基于性别的暴力有多种形式——包括身体、情感、心理、性和经济方面的——且包

括由亲密伴侣、家庭成员、照料者、医护人员或其他服务人员、执法人员、军队人员、教育者、雇主和

陌生人实施的暴力。

针对残障女性的暴力的形式和表现

Ø 残障女性会遭受与非残障女性及女童同类型的暴力，包括亲密关系暴力、家庭暴力、性暴力和性骚扰。

Ø 残障女性还会因为其残障遭受特殊形式的性别暴力，包括：其照料者实施的性虐待；拿走残障女性的药

物或辅助设备；故意不提供合格照料；不提供诸如进食、如厕、梳洗等基本生活协助；操控残障女性的

辅助设备；经济控制；限制使用通讯设备；基于迷信而“强奸处女”；长期照料机构内的暴力；以及故

意孤立。5

Ø 与其他女性及女童相比，残障女性遭遇某些形式的暴力的比例极高——例如强迫实施医疗手术，特别是强

制绝育、节育或终止妊娠。

Ø 监护制度及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替代性决策机制剥夺残障女性的法律能力和决策权力，使其遭受性别暴

力的风险更高。剥夺决策权力使残障女性更依赖其潜在的施暴者，也使她们特别容易遭受强制医疗手

术。

Ø 如果残障女性还属于——或被认为属于——其他容易遭遇歧视和暴力的群体——例如移民、少数民族或种族、

原住民、性少数群体、老年人或青少年——她们可能遭遇复合形式的性别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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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暴力行为的障碍
Ø 由于生活环境中的障碍、较低的就业率、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其他针对残障女性的歧视，残障女性

可能对施暴者有情感、经济、或身体上的依赖而害怕离开或者举报施暴者。

Ø 残障女性可能害怕如果她们离开或举报施暴者会遭到报复、被送进收容机构、失去辅助设备及其他支

持，或失去对孩子的抚养权。

Ø 紧急庇护场所往往达不到无障碍标准，也无法提供合理便利，这样就将残障女性完全排除在外。并且，

与这类服务相关的信息通常没有无障碍版本。

Ø 庇护所可能规定“不允许动物入内”，这种规定对使用服务犬——例如导引犬——的残障女性造成障碍。

Ø 服务提供者——包括社工和卫生保健工作人员——通常缺乏关于如何为遭遇性别暴力的残障女性及女童提供

照料与协助的培训。

Ø 基于残障者没有性需求或无法发展亲密关系的这种误解，相关服务提供者可能会忽略检查是否存在家庭

暴力或性暴力。

获得司法正义的障碍
Ø 警察局通常缺乏相关措施以确保有残障的证人能够与警察有效沟通及获得信息。警察局和法院等场所可

能也不是无障碍的。

Ø 关于法定权利的信息通常也没有无障碍版本（如盲文、易懂语言或可进行文本语音转换），阻碍残障女

性了解她们的权利或充分诉诸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

Ø 残障女性可能害怕举报家暴行为后会丧失孩子的抚养权，因为法院可能存在偏见和刻板印象，认为非残

障的家长更适合抚养孩子。

Ø 警察系统、司法机关和公众可能认为残障女性作为证人不如其他人可信，有些情况下被剥夺法律能力的

残障女性可能被禁止在法庭上作证。

Ø 女性自身可能是其所遭受的暴力行为的唯一或主要证人，因此阻碍她们举报暴力行为或上庭作证对她们

尤其不利。

Ø 如果侵害残障女性的施暴者不受到法律制裁，他们将更加猖狂，因为他们相信司法系统不会认真处理此

类申诉。

残障女性获得司法正义

遭受性别暴力的残障女性及女童有权寻求及获得司法正义。为确保实现这一权利，司法系统必须移除残

障女性获得司法正义过程中的障碍，这意味着：

Ø 执法部门、司法机关和其他司法行政人员需要接受培训，了解如何处理针对残障女性的暴力，律师也

应接受培训以为残障女性提供有效代理。

Ø 获得保护令以及其他权利保护的信息应有各种版本可供残障女性无障碍使用。

Ø 国家应当承认残障女性的法律能力，并认可其证言的平等效力。

Ø 残障女性应当获得必要的支持与服务，确保其可有效应对和参与整个司法程序。

Ø 残障女性不应因寻求法律救济而面临被机构收容或丧失孩子抚养权的恐惧。

Ø 警察部门和法院（包括证人席）应当对残障女性是无障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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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受性别暴力的权利
国际和区域人权条约——包括《残疾人权利公约》（CRPD）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CEDAW）——规定了一系列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为残障女性及女童免受性别暴力的权利奠定

了基础。 这些基本权利包括：

§ 免受基于性别的暴力 6

§ 生命权 7 

§ 自由权和安全权 8 

§ 平等与非歧视 9 

§ 无障碍 10

§ 免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及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处罚 11

§ 暴力、凌虐及剥削受害者的身体和心理
复原、康复及重新融入社会的权利 12

§ 婚姻同意权及婚姻中权利平等 13 

§ 免受有害传统实践伤害的权利 14 

§ 获得法律平等对待及获得司法正义的权利 15 

§ 获得适足生活水平及社会保护的权利 16 

§ 处于危险情况的残障者获得保护和安全的权利 17

§ 独立生活和融入社区的权利 18 

国家在应对性别暴力方面的义务

国家在国际法下有义务尊重、保护和实现残障女性免受性别暴力的权利。政府应当：

尊重: 该义务要求国家——包括所有国家行为人——不得实施基于性别的暴力。国家应当实施法律法规

保护人们免受这样的暴力，例如确保法律禁止不经当事人知情同意而实施绝育或终止妊娠手术

的行为。

保护: 该义务要求国家采取适当措施，保护残障女性免受非国家行为人实施的性别暴力。

实现: 该义务要求国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残障女性生活在免受性别暴力的环境中，例如确保女性可

以无障碍获得相关的保护服务，以及培训服务提供者，确保其提供包容残障者的服务。

国家有直接义务消除由国家行为人——例如政府官员、军队或执法机关人员以及公共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

——实施的性别暴力。国家同时还需要采取适当措施预防和处理由非国家行为人实施的性别暴力。采取适

当措施的义务要求国家：

预防: 国家应实施与性别暴力相关的法律政策，并采取步骤消除社会中导致针对残障女性暴力行为的

刻板印象和文化实践。

保护: 国家应当为性别暴力受害者提供适当、及时和无障碍的服务，预防暴力再次发生。

调查、控告和惩罚： 国家应当确保严肃处理针对残障女性暴力的指控，采取措施充分调查、控告此类暴

力行为，确保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实施相应惩罚。

救济: 国家应采取综合性措施保护暴力受害者，包括采取所有适当措施促进性别暴力受害者身体、认

知和心理上的复原、康复和重新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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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残障女性及女童免受性别暴力的权利

Ø 残障女性及女童应免受基于其性别和能力的暴力。

Ø 法律、政策和项目应当识别和处理针对残障女性的特殊形式的暴力，国家应当在设计、执行和监测相关

法律、政策和项目的过程中确保残障女性的参与。

Ø 提升意识的活动需要回应那些导致针对残障女性及女童的暴力发生的刻板印象和污名化行为。

Ø 执法部门、司法机关、卫生保健工作人员及其他人应当接受培训，学习识别和处理针对残障女性及女童

的暴力。

Ø 应当有卫生保健和庇护场所为残障女性提供服务，且这些场所应是无障碍的，还应有帮助热线为残障女

性提供信息，这些热线也应当是无障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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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赋能国际 
Women Enabled International 

1875 Connecticut Ave NW, 10th Floor, Washington, D.C. 20009 

网站:womenenabled.org 电子邮箱:info@womenenabled.org 

WEI关注女性权利和残障权利的交叉，致力于促进世界残障女性及女童的权利。通过倡导和教育，WEI 提升国际社会对诸

如针对女性的暴力、女性的性与生育健康及权利、获得司法正义、教育、法律能力及人道主义紧急情况等议题的关注，并

加强国际人权法的保护。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与残障权利组织和女性权利组织一道开展工作，促成不同群体的权利运动间

的合作，加强了解，发展跨领域的倡导策略，以实现所有残障女性与女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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